
 

 

名　　稱：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組成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4 年 09 月 22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104.09.22 修正發布第 3、10  條條文；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法規類別：行政 ＞ 財政部 ＞ 國庫目

 

第 1 條

本辦法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財政部公益彩券監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任務如下：

一、發行公益彩券盈餘之審議。

二、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監督。

三、各受配機關盈餘運用情形之監督及考核。

四、其他有關公益彩券盈餘分配重大事項之監督。

 

第 3 條

公益彩券盈餘之分配，應以百分之四十五供國民年金、百分之五供全民健

康保險準備、百分之五十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社會福利支出之用

，並不得充抵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已分配及補助之社會福利經費。

前項分配予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盈餘，採下列方式分配：

一、先行撥付：

（一）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當年度預算編列合計數，於二月至十一

      月份，按月平均撥付；其中百分之十五平均分配，百分之二十五依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前一年度銷售金額比重分配，其餘百分之

      六十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最近二年度身心障礙者、兒童、少

      年、老人四類人口數及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二類戶數等六項社

      會福利指標各按百分之十權數分配。

（二）發行機構按月結算之盈餘高於當月先行撥付數時，其結餘數應存入

      公益彩券銷售收入專戶保管；結算盈餘低於先行撥付數時，應由該

      專戶結餘數調節撥付之，如該專戶無結餘數或累計結餘不足調節撥

      付時，按當月實際可分配盈餘進行撥付。

（三）二月至十一月份累計先行撥付數未足額撥付時，應以十二月份及次

      年度一月份結算盈餘依序填補之；如仍有不足且當年度發行機構結

      算之財務盈餘未達其保證盈餘之八成時，應按保證盈餘八成或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當年度預算編列合計數之較低者，於次年度一

      月份調整撥付之。

二、另為撥付：



（一）按前款方式進行盈餘撥付後，如仍有賸餘，應於當年度十二月份或

      次年度一月份，依當年度公布之公益彩券盈餘運用考核成績為分配

      依據，並以每五分作為分配級距，考核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撥

      付新臺幣六千萬元；九十分以上未滿九十五分者，撥付新臺幣五千

      萬元；八十五分以上未滿九十分者，撥付新臺幣四千萬元；八十分

      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撥付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未滿八十分者，

      撥付新臺幣一千萬元。如不足撥付時，應按各分配級距，等比例調

      降之。

（二）當年度結算盈餘於依前款及前目撥付後，如仍有賸餘，再依前款先

      行撥付之分配指標權重於次年度一月份進行分配。

 

第 4 條

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財政部次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擔任：

一、中央政府代表四人至六人：包括衛生福利部二人及財政部、行政院主

    計總處各一人，其中衛生福利部應於社會保險及社會福利業務範圍內

    各推派代表一人；其餘由財政部視業務需要，洽請中央政府其他相關

    機關指派之。

二、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代表五人。

三、相關學者專家及社會福利團體代表十一人至十三人。

前項第二款人員，由財政部洽請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指派之，聘期

為一年；第三款人員，由財政部遴聘，聘期為二年。

第一項規定之政府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

 

第 5 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指派之，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會務；置幹

事三人至五人，由召集人自財政部內相關業務人員調兼之，襄理會務。

 

第 6 條

本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召集人或半數以上委員認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開會均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

委員一人代理之。

 

第 7 條

本會開會除重大決議需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外，應有過半數委員

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本會委員對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行迴避。

 

第 8 條

本會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9 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發行公益彩券銷管費用項下支應。

 

第 10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一月

一日施行；一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施行。

 


